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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做好“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的通知

公法〔2015〕119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全面推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是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
措，也是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50
号）、《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5〕33号）要求，2015年10月1日起“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9月22日，国务
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对该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为切实做好涉及公安机关的相关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准确理解“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是将企业登记时依次申
请，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工商营业执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部门核发税务登记
证，改为一次申请，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一个营业执照。机构代码制度改革是将现有分散在不同部门管理的组
织机构代码、工商注册号、纳税人识别号等多个管理代码统一为18位的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代码，实
现全覆盖，保证唯一性并终身不变。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将加载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中。各级公安机
关要准确把握“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确保做到正确、合理运用。

　　二、认真贯彻落实“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要求。按照国务院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尽快完成现有机
构代码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过渡，短期内难以完成的部门可设立过渡期，在2017年底前完成。有特殊困难的个别领
域，最迟不得晚于2020年底。已登记企业原发证照换发工作，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过渡期相衔接。2015年10月1日
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新设立的企业发放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对办理变更登记的企业，核发加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的同时收缴其原发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在过渡期内，未换发的
证照可继续使用；过渡期结束后，一律使用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办理相关业务，未换发的证照不再有
效。各级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国务院要求，自2015年10月1日起，对已领取“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的企业，
在办理相关业务时不再要求其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税务登记证书。同时，在过渡期内，对未换发证照的企业，
在办理相关业务时仍按原有规定，要求其相应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税务登记证书。

　　三、强化配套措施，确保“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落实到位。一是认真梳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梳理涉及“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有关的特别是明确涉及组织机构代
码证书、税务登记证书应用的规定，对与“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不符的条款，及时向立法机关提出修订
和完善意见，属于职责范围内的要及时修订和完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定的与“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
不符的条款，地方公安机关要将梳理结果及时报告地方立法机关和地方人民政府。各级公安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有关内容与“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不符的，自2015年10月1日起不再执行。二是对业务信息化管理系统
升级改造。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办理业务的，有关警种和部门要及时对系统进行升级改造，确保自2015年10月1日起
至过渡期结束前能够兼容新旧证照。因时间等原因未能及时升级改造的，要通过其他方法解决，不得以信息系统无
法录入为由拒绝、拖延为企业办理相关业务。三是加强学习培训。各级公安机关要围绕“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涉及的
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等开展业务培训，提高一线窗口执法民警的业务水平。要与有关部门建立信息交换传递和数据
共享平台，确保涉及“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的各项业务能够顺利办理。

　　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采取各项措施，确保这一利国利民的
改革举措顺利实施。对以各种理由刁难、拒绝、拖延为企业办理相关业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要严肃追究有关
人员责任。各地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部。
 

                                                                                                                                                公安部
                                                                                                                                           2015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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